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
（2025年度）

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2024-12-19 15:31:25

部门（单位）及代码 [146001]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部门（单位）总体资

金情况(元)：

资金总额(元)： 36,313,420.93

    人员类项目 27,736,700.38

    运转类公用经费项目 2,991,440.55

    其他运转类项目 0

    特定目标类项目 5,585,280

 部门（单位）职能

概述

一）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二）负责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三）负责组织和指导市场监管综合执
法工作。（四）按权限负责反垄断统一执法。（五）负责监督管理市场秩序。（六）负责宏观质量管理。

（七）负责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八）负责特种设备的安全监督管理。（九）负责食品（含酒类，下

同）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十）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十一）负责统一管理计量工作。（十二）

负责统一管理标准化工作。（十三）负责统一管理检验检测工作。（十四）负责统一管理、监督和综合协
调认证认可工作。（十五）负责拟订和组织实施知识产权强州建设的政策措施和发展规划。（十六）负责

保护知识产权。（十七）负责促进知识产权运用。（十八）负责药品（含中药、民族药，下同）、医疗器

械和化妆品安全监督管理。（十九）负责药品零售、医疗器械经营的许可工作。（二十）负责药品零售、

医疗器械经营的检查和处罚，以及化妆品经营和药品、医疗器械使用环节质量的检查和处罚。（二十一）
组织开展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和化妆品不良反应的监测、评价和处置工作。依法承担药品、

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安全应急管理工作。（二十二）负责市场监管科技和信息化建设、新闻宣传、应急处置

、舆情监测。（二十三）负责指导各县（市）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二十四）结合部门职责，做好军民融

合、扶贫开发等相关工作。

 部门（单位）年度

总体目标

2025 年，州市场监管局将深入贯彻落实州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州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精神，紧盯州委经济工作
会议要求和全年目标任务，全面抓好各项工作，为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一是打好经营

主体培育“组合拳”。抓好经营主体激励奖补政策申报兑现，稳定经营主体预期，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强

化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二是做好服务经济发展“基本功”。实施计量、

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推广使用“贵质通”平台。扎实推进知识产
权国家和省级试点建设，提升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水平，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三是织好社会民生

保障“安全网”。深入推动落实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工业产品属地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严厉打击违

法犯罪行为，确保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四是耕好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田”。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办好15件群众身边具体实事，持续加强干部职工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
、专业训练，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市场监管干部队伍。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备注（指标解

释等）
指标值说明（评分标准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价格监督检查 ≥6次

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报告数量 ≥1200份

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数量 ≥4700份

企业年报数量 ≥60000户

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 ≥5个

化妆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数
量

≥300份

完成食品和食用农产品抽检

数量
≥2500批次

双随机企业抽查数量 ≥3000户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 ≥80家次

开展地方标准制修订 ≥3件

质量指标

不合格产品开展核查处置率 ＝100%

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率 ＝100%

全州现有获证食品生产许可
证大类抽检覆盖率

＝100%

全州行政区域食品抽检覆盖
率

＝100%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2024年度企业年报率 ≥90%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5年12月30日

前
成本指标 成本结余率 ≥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全州不发生重大产品质量事
故

重大产品质量事
故零发生

全州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
故

重大食品安全事
故零发生

全州不发生重大药品安全事
故

重大药品安全事
故零发生

全州不发生重大特种设备安

全事故

重大特种设备安

全事故零发生

可持续影

响指标

通过监督抽查及风险监测，

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全州生

产领域食品质量抽查总体合

格率，呈持续上升趋势

≥90%

通过监督抽查及风险监测，

强化产品质量监管，全州生
产领域产品质量抽查总体合

格率，呈持续上升趋势

≥9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

标

当年全州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被投诉率
≤3%

被抽查对象对抽检执法工作
的满意度

≥85%

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工作的
满意度

≥90%

全州12县（市）对州局全年

工作指导满意度
≥95%

联系人： 曾宪智 联系电话： 17708540912


